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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管人員人離職或職

務調動，應辦理財物

移轉手續。  

 

2.1 辦理新、舊人員點交

簽收，並由單位主管

監交。 

 

 

 

 

 

3.1 財物點交作業完成

後，於財管系統(210

動產-移動作業、810

非消耗品-移動作業) 

項，線上提出財物移

交申請，並列印一式

三聯財物移交清冊，

用印後送經管組。 

 

4.1 審核移交人將所有經

管財物移交無誤後，

依行政程序陳核。 

4.2 如為離職申請，由經

管組承辦人於離職申

請單蓋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6. 依據奉核准之財物移

交清冊於財產管理系

統辦理異動登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.財物移交清冊 

法令依據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

準時結案再追

蹤 
追蹤人：經管組組長（分機：2451） 

 

財物移交清冊分由移交

人、接交人及經管組留存 

主管人員離、調

職 

辦理點交及監交

程序 

審核 

異動登記 

1~3天 

2~5天 

陳核 

於財管系統線上提出財物
移交申請，並列印一式三聯
財物移交清冊用印後送經
管組。 

 


